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兖州煤业或成为澳洲新碳排放税的潜在受害者 
 刘志成，CFA 

澳大利亚政府宣布通过一项新的法律，将从 2012 年 7 月起征
收碳排放税。碳排放量最大的前 500 家公司需就产生的二氧
化碳支付 23 澳元/吨的税金。2015 年，该方案将演变为碳排
放交易计划。在此之前，该税率每年将按通胀率加 2.5 个百
分点提高。 

兖州煤业(600188.SS/人民币 28.70, 持有; 1171.HK/港币 21.45, 买
入)有可能在这 500 家污染企业之列。我们预测公司明年的澳
洲煤产量将达到 1,900 万吨左右。但是，由于我们还需进一
步了解公司的碳排放量，故我们并不知晓应缴纳的具体煤炭
税额。 

目前，我们仍维持我们的预测不变。在我们了解到更多信息
后，会对预测作出调整。我们维持对 H 股的买入评级及对 A

股的持有评级，但我们认为股价或面临短期压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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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声明 
 

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。该证券分析师声明，其本人或其关联人士都没有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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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管理人员；在本报告发布前的十二个月内，与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不存在投资银行业务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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